
北京邮电大学文件

党政办发 (2023 )24 号 2023 年 11 月 17 日

各学院 :

关于印发
〈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
杳重实施细则 〉 的通知

《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实施细则》于 2023 年 1 1 

月 3 日经主管研究生教育院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 。



北京邮电太学

研究生学T立论又查重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维护学术诚信，规范学术行为，学校对研究生学

位论文进行查重，协助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 、

原创性 。 根据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))(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部令第 34 号 )((北京邮电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

则 )) (校友 (2 022 J 55 号 ) 等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细则 。

第二条 查重对象为所有用于申请学位的博士 、 硕士学位论文。

第三条 查重应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申请评阅前完成 。

第四条 研究生院负责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查重，各学院负

责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查重 。

第五条 每篇学位论文在 CNKI 平台限定查重一次，在学院指

定的其他平台(包括但不限于大雅论文检测系统)的查重次数按

学院要求执行 。

第六条 查重实施部门向导师提供详细结果报告作为学位论

文后续工作的参考，由导师签署书面意见确认学位论文是否可以

送审评阅 。

第七条 研究生如对学位论文查重结果持有异议， 可向所在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。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处理申诉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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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1 月 1 4 日印发


